车辆维修招标文件

为了加强我院车辆的维修保养管理，提高车辆维修保养质量，节约维修费用开支，促进廉政建设，根据《招标投标法》，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现对院检测用车辆定点维修保养进行公开招标，兹邀请符合本次招标要求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一、招标项目：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院车辆定点维修保养
   二、招标方式：邀请招标
   三、招标项目简介：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院的约12辆检测用车辆定点维修、保养服务；包括整车修理、总成修理、二级维护、整车及各级维护和小修、保养、维护救援和专项改装、内装饰工作，并免费提供洗车、内饰清洗、补胎、救援、搭火、充电、检测服务事故车维修（新购车辆免费保养维护除外）。并拟确定1家中标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提供贰年服务。
     四、招标单位要求的付款条件：

按季或半年结算，次月30日前将结算明细交车辆托修单位负责人。
五、投标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具有浙江省或杭州市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独立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完成招标项目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近三年来，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小车维修、保养：具有杭州市二类及以上以上汽车维修企业资质；
  7、经营场所位于杭州市城区区域内；
  8、维修企业要有充足的维修场地，生产经营厂房建筑面积在500平米以上，并以方便车辆进出维修为准。
  六、标书内容要求：
  一）商务部分：
1. 法人授权委托书；
2.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3. 杭州市二类及以上维修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4.  投标单位具有相应汽车生产厂家授权的有效特约维修资质证明文件（加盖公章）；
5. 业绩材料（重点客户服务情况说明）；
二）技术标书
1. 开标一览表；
2. 投标价格明细表（根据招标方车型报价）；
3. 主要生产设备名称、型号明细表（投标人自行提供）；
4. 投标人提供的主要人员和维修技术人员表（投标人自行提供）；
5. 服务方按（投标人自行提供）；
6. 投标人认为需要提供的其它说明和材料；

投标文件正本壹份，副本壹份
七、接受投标地点、时间、联系人
投标文件送达地点：滨江区滨文路32号1201室。
接受投标截止时间：2018年12月26日上午11时30分（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陆涛    0571-81391257
                    

杭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2018年12月24日

附：

定点汽车维修厂服务承诺书
    投标人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合法经营。严格按有关技术标准及汽车维修工艺规范实施服务，确保维修质量。在定点维修期间保证车辆处于良好技术状态和安全运行。

1.所采用的零部件、配件等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或部颁标准(汽车生产厂商指定的配件生产企业为其生产的，经由厂商认证的配套零部件)，不得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以次充好，以旧顶新。

2.全年每天24小时施救、维修服务,设立应急电话,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车辆在杭州市内区域内外出途中发生故障需急修的，应及时派员抢修。

3.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维修服务，保障车辆单位用车需要。车辆保养随到随修，车辆小修1日内完工，若修车单位有完工时间要求时尽最大限度满足。且经车辆单位有关人员验收认可。车辆年度检测必须合格。

4、车辆整车修理或总成修理质量保证期至少为车辆行驶20000公里或者100日；二级维护质量保证期至少为车辆行驶5000公里或者30日；一级维护、小修及专项修理质量保证期至少为车辆行驶2000公里或者10日（质量保证期中行驶里程和日期指标，以先达到者为准；机动车维修质量保证期，从维修竣工出厂之日起计算。

5.必须按规定建立车辆技术档案和车辆维修档案。提供日常免费保养和技术咨询服务。设立咨询电话专线。

6.车辆维修完工质量保证不低于《杭州市汽车维修质量管理办法》和投标书承诺的标准，如因维修质量问题，造成损失的，维修厂承担。

    7.保证我院维修车辆在修期间的安全，做到不丢失、不损坏，否则承担全部损失。

 8.建立投诉制度，接受我院对管理、维修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对发现和修车单位投诉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9.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我院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投标单位（盖章）：

201   年  月  日
开标一览表
	包号
	工时费单价
	工时费优惠率 %
	零配件加价率 %

	 东南得利卡
	 
	 
	 

	 长安之星
	 
	 
	 

	桑塔纳
	
	
	

	例：结算价（增值税发票）=工时单价*（1＋ %）＋材料费*（1＋ %）＋其它

	


 注：1. 工时单价和工时定额标准按照**市物价局和《浙江省机动车维修工时定额》套算。

2. 生产厂家授权的特约维修企业或非特约维修企业均按上述要求计算出“工时费优惠率 ”。

                        投标人名称（盖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